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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摘 要）

评估机构：广西金土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评估对象：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采矿权。

评估目的：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了解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

景屯大理石矿剩余已出让未开采的可采资源储量的市场价值，需要对该

采矿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评估委托人提供柳城

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剩余已出让未开采的可采资源储量采

矿权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3年 2月 28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评估主要参数：

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推断资源量) 为 7.34万立方米，储

量核实基准日至评估基准日动用资源量 0.42万立方米，评估利用资源储

量 6.92万立方米，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6.92万立方米，生产能力 2.0万立

方米/年，矿山服务年限 3.46年，评估计算年限为 3.46年，拟动用可采

储量 6.92万立方米。产品方案：饰面用大理石荒料、建筑石料用大理石。

固定资产投资 410.50万元，年总成本 278.04万元，年经营成本 242.19

万元，矿产品销售价格（不含税）：饰面用大理石荒料 600.00元/立方

米、建筑石料用大理石 30.00元/吨，正常生产年销售额 390.36万元，折

现率 7.37%。

评估结果：经评估人员尽职调查及对所收集资料进行分析，按照采

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计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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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确定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采矿权【评估计算年限

为 3.46年、拟动用可采储量 6.92万立方米（折合 18.68万吨）】在评估

基准日的价值为人民币 98.72万元，大写人民币玖拾捌万柒仟贰佰元整。

提请报告使用者使用本报告时注意报告正文中所载明的评估假设、

特别事项说明、报告使用限制等事项。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

日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如超过有效期，需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在业务约定书中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只

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除法律法规规定、相关当事方另

有规定或约定外，未征得矿业权评估机构同意，矿业权评估报告的全部

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重要提示：以上内容摘自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采矿

权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

采矿许可证号：C4502222011107130119044，发证日期 2021年 7月

15日，有效期限：壹年（自 2021年 7月 15日至 2022年 7月 15日）。

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3.46 年（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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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法定代表人（签字）：

执业矿业权评估师（签字）：

执业矿业权评估师（签字）：

广西金土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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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广西金土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受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

托，根据国家矿业权出让转让和矿业权评估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矿业权

评估准则，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所委

托评估的“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采矿权”进行了实地调

研、市场调查、资料收集和评定估算工作，对其在 2023年 2月 28日的

价值作出了反映。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名称：广西金土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36-2号南宁华润中心西写字楼 1202

号；

法定代表人：丁汉龙；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33号；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3667006398X。

2．评估委托人

单位名称：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3．矿业权人

名称：柳城县妙景大理石材有限责任公司；

4．评估目的

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了解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

石矿剩余已出让未开采的可采资源储量的市场价值，需要对该采矿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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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评估委托人提供柳城县寨隆镇

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剩余已出让未开采的可采资源储量采矿权价值

参考意见。

5．评估对象和范围

5.1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的对象：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剩余已出让

未开采的可采资源储量采矿权。

5.2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为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现采矿许可证（证

号C4502222011107130119044）所标定的范围。

5.3矿业权历史沿革

妙景屯大理石矿山为在生产矿山，设有采矿权，开采矿种为饰面用

石料（大理石），发证机关为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具体内容为：

采矿许可证号：C4502222011107130119044；

采矿权人：柳城县妙景大理石材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民委妙景屯；

矿山名称：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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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矿种：饰面用石料（大理石）；

开采深度：+235m至+340m；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2.00万立方米/年；

矿区面积：0.0640km2；

有效期限：壹年，自 2021年 7月 15日至 2022年 7月 15日；

5.4矿业权评估史

委托人未提供矿业权既往评估史情况资料。

5.5矿业权有偿处置情况

委托人未提供矿业权有偿处置情况资料。

6．评估基准日

根据委托人委托，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23年 2月 28日。

本次评估报告中的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符合矿业权评估有关评估基准日选取的要求。

7．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律法规依据和经济行为、权属、取价依据等，具体

如下：

7.l 法律法规和评估准则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年 8月 29日修改颁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

十六号）；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年第 241号令）；

（4）《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号）；

（5）《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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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7）《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8）《关于加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监督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3]136号）；

（9）国土资源部 2008年第 6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

（10）《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

（11）《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

（12）《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CMVS11400-2008)》；

（13）《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 -2008)》；

（14）《 矿 业 权 评 估 利 用 矿 产 资 源 储 量 指 导 意 见

(CMVS30300-2010)》；

（15）《 矿 业 权 评 估 利 用 地 质 勘 查 文 件 指 导 意 见

(CMVS30400-2010)》；

（16）《 矿 业 权 评 估 利 用 矿 山 设 计 文 件 指 导 意 见

(CMVS30700-2010)》；

（17）《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18）《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

（19）国土资源部 2006年第 18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

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及《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

案》；

（20）《<矿业权评估指南>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和参数》

(2006修订) 。

7.2 行为、权属和取价依据

（1）《评估委托书》；

（2）《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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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矿许可证》副本；

（4）《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 2021年度矿山资源储

量报告》；

（5）《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开采设计方案》；

（6）《采矿权出让合同》；

（7）柳城县妙景大理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动用资源储量说

明》；

（8）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及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

8．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8.1矿区位置和交通

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位于柳城县城西南 260°方

向，平距约 15.7km 的寨隆村妙景屯，矿山中心地理坐标（2000 国家

大地坐标系）：北纬 24°36′37.8″，东经 109°04′20.1″面积

0.0640km2。矿山修筑有矿山公路与乡级公路相连，交通较为便利。详

见矿区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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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交通位置图

8.2自然地理与经济

矿区属低山地貌，矿区地形南高北低，地表自然坡度为 20°～

30°，矿区绝对高程为：+387m～+233m，相对高差为 154m。地表植

被较发育，主要为灌木和杂草，地表覆盖土层薄，厚度一般小于 0.3m，

矿体部分出露地表。矿区内沟谷不发育，地形切割不明显，地表水系不

发育。

矿区所在地为柳州市柳城县寨隆镇，柳城县拥有多条省国道和高速

公路经过，经济较发达。居民主要为壮族和汉族，从事农业为主；农作

物主要为水稻、玉米，经济作物有甘蔗、辣椒、生姜等。当地劳动力充

足。区内电力充足，经近年电网改造，各乡镇间有 10～100kV 电网相

连。

8.3地质工作概况

1、2013年广西海林地质勘查公司在该矿区作了工作，并提交了《柳

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矿产资源核实地质报告》。经估算，

提交大理石矿保有地质资源量（333型）179.62万立方米，理论荒料率

54.34%，荒料量 97.60万立方米；矿山消耗资源量 0.22万立方米，荒料

量 0.12万立方米；矿山累计探明资源量 179.84万立方米，荒料量 97.72

万立方米。

2、201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设计院作了《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

妙景屯大理石矿开采设计方案》。

5、2015年五月由广西南宁城乡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写《柳城县寨

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 2014年资源储量年报》。矿山累计查明资

源量 179.84万立方米，荒料量 97.72万立方米。截止 2015年 4月，矿

山保有资源量（333）为 179.62万立方米，荒料量 97.60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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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年 11月，广西南宁鲁岳矿产资源勘查有限公司编写《柳城

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 2016年资源储量年报》。经估算，矿

山 2015年 5月至 2016年 11月动用资源量 0.69万立方米，荒料量 0.38

万立方米，矿山累计动用资源量 1.73万立方米，荒料量 0.94万立方米。

截止 2016年 11月，矿山保有资源量（333）为 178.11万立方米，荒料

量 96.78万立方米。累计查明资源量 179.84万立方米，荒料量 97.72万

立方米。

4、2017年 10月，广西金土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编写《柳城县寨

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 2017年第三季度资源储量报告》。经估算，

矿山 2016年 11月 4日至 2017年 10月 20日，矿区共动用资源储（122b）

0.72万立方米，荒料量 0.39万立方米。

5、2019年 11月，广西南宁鲁岳矿产资源勘查有限公司编写《柳城

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 2019年资源储量年报》。经估算，矿

山 2018年 10月 26日至 2019年 10月 10日动用资源量 0.74万立方米，

荒料量 0.15万立方米，矿山累计动用资源量 4.04万立方米，荒料量 0.81

万立方米。截止 2019年 10月，矿山保有资源量（333）为 175.80万立

方米，荒料量 35.16万立方米。累计查明资源量 179.84万立方米，荒料

量 35.97万立方米。

6、2020年 12月柳城县妙景大理石材有限责任公司编写《柳城县寨

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 2020年资源储量年报》经估算，矿山 2019

年 10月 10 日至 2020 年 10月 5 日动用资源量 0.47 万立方米，荒料量

0.10万立方米，矿山累计动用资源量 4.51万立方米，荒料量 0.91万立

方米。截止 2020年 10月，矿山保有资源量（333）为 175.33万立方米，

荒料量 35.06万立方米。累计查明资源量 179.84万立方米，荒料量 35.97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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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1年 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球物理勘察院提交了《柳城县

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经估算，截止 2021

年 4月 30 日，在矿区准采范围内，矿区保有可利用资源储量（推断）

为 146.72万立方米（折合 383.99万吨），荒料量 30.78万立方米；累计

消耗资源储量(推断)为 7.35万立方米（折合 19.24万吨），荒料量 1.54

万立方米；边压占资源储量（推断）133.02万立方米（折合 348.15万吨），

荒料量 27.90万立方米，累计查明资源储量（推断）为 287.09万立方米

（折合 751.37万吨），荒料量 60.22万立方米，矿体理论荒料率为 21.8%。

8.4矿区地质

8.4.1地层

矿区内出露地层为上石炭统黄龙组(C2h)，矿区北侧域见第四系（Q）

覆盖层。

上石炭统黄龙组(C2h)：岩性为灰～浅灰色灰岩，岩石为微～细晶结

构、生物碎屑结构，中厚层状、块状构造，岩层单层厚度 0.5～l.0m，

成份主要为方解石，及少量白云石，岩石中含有少量生物化石碎屑。岩

层层面不太清晰，岩层总体产状 165°∠58°。岩石具浅变质，大理石

化较明显。

第四系（Q）覆盖层：主要为残坡积的砾石、砂砾及粘土物质等，

均为风化残坡积物，主要成分为粘土物质。主要分布于矿区范围内山沟、

洼地及地势平坦处，陡坎处几乎未见分布，厚度 0.2m～0.5m。

8.4.2构造

矿区构造简单，褶皱、断裂不发育，区内岩层为一单斜构造，岩层

走向近东西向，倾向南，倾角 58°～64°。节理较发育，多为垂直节

理，共发育有北西向和近南北向两组节理，其中以近南北向节理较为发

育，节理密度为 0.147条/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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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矿区岩浆岩、变质岩

矿区内及附近未发现有岩浆岩及变质岩出露。

8.5矿产资源概况

8.5.1矿体特征

矿体为上石炭统浅变质灰岩，呈层状产出，矿体地表岩溶较发育，

呈小溶沟、小溶槽状分布，局部溶槽内有零星表土堆积，厚度一般小于

0.3m，矿体大部分出露地表，表面弱风化，矿体内无其他岩性夹层分布。

矿体赋存条件及形态简单，在划定的矿区范围内只圈定一个大理石矿

体，矿体在平面上呈较规则的四边形状，矿体长约 283m，平均宽 216m，

平均铅垂厚度 29.4m。矿体出露最高标高+340m，最低标高+235m；最

大埋深为 105m，矿体呈层状产出，单层厚度 0.5～2.0m，产状 165°

∠58°。

8.5.2矿石质量

矿石矿物成分以方解石为主，含少量白云石。矿石一般为微细晶结

构、生物碎屑结构，致密块状构造。矿石硬度中等，易于分离及切割，

矿石物理性能好，化学组分无有害物质和放射性元素。

8.5.3矿石化学成分及物理特征

据 2013 年广西海林地质勘查公司提交的《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

景屯大理石矿矿产资源核实地质报告》该矿区矿石化学成分平均含量：

CaＯ53.68～54.55%、SiＯ2 0.15～O.17%、Al2Ｏ3 0.28～0.30%、MgＯ

1.43～1.65%、Fe2Ｏ3 0.05～O.07%、TiＯ2 0.01%、K2Ｏ 0.03～0.04%、

Na2Ｏ0.02～0.03%、烧失量 42.66～43.42%。

据 2013 年广西海林地质勘查公司提交的《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

景屯大理石矿矿产资源核实地质报告》矿石物理特征：矿石体重为

2.72t/m3，抗折强度 278～288kg/cm2 ，抗压强度 1404～1424kg/c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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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率 0.3～0.4%，膨胀率 0.04～0.05%，耐磨率 5.08～5.26%，硬度

为 4。

8.5.4矿石风化特征

矿区内矿体表面溶蚀作用一般，局部见溶沟溶槽 。矿体浅表部的

岩石略有风化，岩层较破碎。

8.6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8.6.1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碳酸盐岩溶洞裂隙水，水量中等。矿床为以

大气降水充水为主的矿床，岩溶弱发育。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之上，

未来矿山为露天剥采，矿坑涌水主要受大气降雨影响，矿坑涌水可通过

矿区西侧谷地冲沟自然排泄。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简单。

8.6.2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主要工程地质岩组为中厚层弱岩溶化较硬～坚硬厚碳酸盐岩

岩组，碳酸盐岩属较硬～坚硬岩，矿体围岩节理裂隙弱发育，完整性较

好，岩石整体较稳定，矿区局部地段发育溶洞，溶洞附近岩石往往较破

碎，强度变低，稳定性较差，开采边坡可能会出现局部小崩塌。总体上，

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8.6.3环境地质

该区区域地壳稳定性为次稳定；矿区附近发现有不稳定斜坡地质灾

害，现状矿山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中等发育，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预测本矿山建设、开采过程中可能引发不稳定斜坡、危岩、岩溶塌陷等

地质灾害，可能遭受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的危险性中等。未来矿山开采

不会造成区域性水位下降，矿山开采对地下含水层影响或破坏小。总体

上，矿区地质环境质量不良。

综上，本矿山属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环境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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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不良。

8.7开发利用现状

该矿山为生产矿山，已有与开采配套的生产、生活设施，矿山水、

电、路皆通，开采内外部条件均良好。已在矿区中部形成一采空区，长

约 63m，平均宽约 110m，开采标高+273m～+245m，形成近了+245m 标

高、+253m标高、+250m 标高、+264m 标高、+258m 标高标高和+273m

标高平台。

2021年度矿山有开采区 1处，位于矿区中部，开采面积 3375m2 ，

开采标高+244.9m～+284.9m。年度开采石灰岩荒料，质量符合饰面用灰

岩要求。本次采用垂直断面法估算了采空区资源量。截止 2022年 4 月

15日，2021 年度动用石灰岩资源量 1.25万 m3，荒料量 0.27万 m3。根

据生产报表，开采损失矿石 0.08万 m3，荒料 0.01万 m3，统计开采回

采率为 93.5%。矿区保有资源量（推断）258.55万 m3，荒料量 56.36 万

m3。累计动用资源量 7.96 万 m3，荒料量 1.73 万 m3；累计查明资源量

266.51万 m3，荒料量 58.9万 m3。

2022 年拟采区位于 2021年采区的东南面，拟开采区面积 2157m2，

拟开采资源量 1.95万 m3，荒料量 0.42万 m3。

9．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矿业权评估的政策和法规规定，按照委托人的要

求，评估机构组织评估人员，对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采

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1）接受委托阶段：2022年 11月上旬，项目接洽，与委托人明确

此次评估的目的、对象和范围，确定评估基准日，签订评估业务约定书，

拟定评估计划（评估方案和方法等），向委托人提供评估需要准备的资

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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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尽职调查阶段： 2022年 11月 10日～11日评估工作人员对

委估采矿权进行核实，并查阅了有关材料，征询、了解、核实矿床地质

勘查、矿山设计等基本情况，收集、核实与评估有关的地质资料、设计

资料等。

（3）评定估算阶段：于 2022年 11月 12日～11月 13日依据收集

的评估资料，进行归纳整理，粗定评估方法，进行初步估算，完成评估

报告初稿。具体步骤如下：根据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查阅有

关法律、法规，调查有关矿产开发及销售市场，按照粗定的评估程序和

方法，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价值进行初步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

（4）提交报告阶段：于 2022年 11月 14日～2023年 5月 9日对评

估报告初稿进行评估机构的内部审核，2023年 5月 10日提交评估报告。

10．评估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恰当选择

评估方法，除依据评估执业准则只能选择一种评估方法的外，应当选择

两种以上评估方法，经综合分析，形成评估结论，编制评估报告。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方法有收益途径、成本途

径、市场途径评估三种评估方法。

成本途径评估方法包括勘查成本效用法和地质要素评序法，适用于

矿产资源预查和普查阶段的探矿权评估，委托评估的矿山为采矿权，不

适用成本途径评估方法。

市场途径评估方法包括可比销售法、单位面积探矿权价值评判法、

资源品级探矿权价值估算法。可比销售法应用的前提条件：有一个较发

育的、正常的、活跃的矿业权市场；可以找到相似的参照物；具有可比

量化的指标、技术经济参数等资料。评估人员未能收集到三个以上的具

有可比量化的指标、技术经济参数等资料的相似参照物，本次评估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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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可比销售法。单位面积探矿权价值评判法适用勘查程度较低、地质

信息较少的探矿权价值评估，委托评估的矿山为采矿权，不适用单位面

积探矿权价值评判法。资源品级探矿权价值估算法适用于勘查程度较

低、地质信息较少的金属矿产探矿权价值评估，委托评估的矿山为非金

属矿采矿权，不适用资源品级探矿权价值估算法。

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包括折现现金流量法、折现剩余现金流量法、剩

余利润法、收入权益法和折现现金流量风险系数调整法五种。本评估项

目为生产矿山，预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测并以货币计量。预期收益年限

可以预测或确定，适用收益途径评估方法。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

范 (CMVS12100 -2008)》、《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依据评估执业准则只能选择一种评估方法，采用收益途径

评估方法中的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

折现现金流量法，是将矿业权所对应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作为现金

流量系统，将评估计算年限内各年的净现金流量，逐年扣减与矿产资源

开发收益有关的开发投资合理报酬后的净现金流量，以与净现金流量口

径相匹配的折现率，折现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之和，作为矿业权评估价

值。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P——矿业权评估价值；

CI ——年现金流入量；

CO——年现金流出量；

i——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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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年序号；

n ——评估计算年限。

11．评估参数的确定

评估指标和参数的取值主要参考《评估委托书》、《柳城县寨隆镇

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 2021年度矿山资源储量报告》（以下简称“资源

储量报告”）、《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开采设计方案》

（以下简称“开采设计方案”）、《采矿权出让合同》、柳城县妙景大理

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动用资源储量说明》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

资料。

（一）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1）储量估算资料

2022年 6月 2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球物理勘察院编制的《柳城县

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 2021年度矿山资源储量报告》、《采矿

权出让合同》及柳城县妙景大理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动用资源储

量说明》，评估人员参照《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

－2002)和《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对资源储量报

告进行了对比分析。资源储量报告的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在委托评估采矿

权的范围以内；报告中选用的资源储量估算方法正确，矿体圈定和块段

划分合理，资源储量报告各项参数选择合适，资源储量类别划分恰当，

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可靠，可作为评估依据。

（2）开采设计资料

2013年 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设计元编制的《柳城县寨隆镇寨

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开采设计方案》，开采设计方案根据矿体赋存特点

及矿床开采技术条件，以当地生产力水平为基本尺度以及当时经济技术

条件下合理有效利用资源为原则编制的，报告编制方法合理、内容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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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开采设计方案设计的技术经济参数基本合理，项目经济可行，可

作为本次评估技术经济指标选取的依据。

（二）评估主要指标和参数的选取

各参数取值说明如下：

11.1保有资源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1.1.1储量核实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资源储量报告》、《采矿权出让合同》，截至储量核实基准

日 2022年 4月 15日，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采矿权矿区

范围内（推断资源量) 剩余已出让尚未采出的矿产资源为 7.34 万立方

米。

又根据柳城县妙景大理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动用资源储量说

明》2022年 4月至 2023年 2月 28日共动用的资源储量为 0.42万立方

米。则评估基准日保有的资源储量为 7.34-0.42=6.92万立方米。

11.1.2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简单勘查

或调查即可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无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建筑材

料类矿产等），估算的内蕴经济资源量均视为（111b）或（122b），全部

参与评估计算。

该大理石矿为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无

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储量储量类型为探明+控制+推断的经济资源量，

全部参与评估计算。

则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6.92×1.0=6.92万立方米。

11.2开发利用方案

根据矿体的赋存条件和开采技术条件，该矿体适宜露天开采，故本

方案设计为露天开采方式。矿床开采采用自上而下台阶式水平分层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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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

根据矿区地形、矿体赋存条件和开采深度标高，选择采用公路开拓、

汽车运输的方案。

11.3产品方案

矿山产品方案为饰面用大理石荒料、建筑石料用大理石。

11.4采选技术指标

根据《资源储量报告》及《采矿权出让合同》、《动用资源储量说

明》剩余 6.92万立方米已出让尚未开采的矿产资源不含边坡压占资源

量。则设计损失量为 0万吨。采矿回采率设定为 100%，矿石贫化率为

0。

11.5可采储量

根 据 《 矿 业 权 评 估 利 用 矿 产 资 源 储 量 指 导 意 见

(CMVS30300-2010)》，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按下式进行计算：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评估利用设计损失量）×

采矿回采率。

＝（6.92-0）×100%

＝6.92万立方米。

可采储量估算详见“附表二”。

11.6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本次评估根据《采矿许可证》设定的生产规模确定生产能力为 2.00

万立方米/年（5.40万吨/年）。

矿山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T—— 矿山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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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ρ—— 矿石贫化率（%）

A—— 矿山生产能力

式中参数分别为：可采储量 6.92万立方米，矿山生产规 2.00万立

方米/年，矿石贫化率为 0。

T＝6.92÷2.00＝3.46年

矿山可以服务的年限为 3.46年，则计算期为 3.46年，采矿许可证

有效期限：壹年零贰月（自 2021年 7月 15日至 2022年 7月 15日），

截止估价基准日采矿许可证开采年限已经过期，本次评估假设采矿许可

证能合法延续，计算年限取 3.46年，自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6年 3

月 31日。

11.7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矿业权价

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产品类

型、产品质量和销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以评估基准

日前 3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

品价格波动较大、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5个

年度内价格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

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根据估价人员的市场调查，目前矿山所在地周边的饰面用大理石

荒料销售价格（坑口价，不含税）600.00元/立方米左右，建筑石料用大

理石（坑口价，不含税）30.00元/吨左右，则本次评估取矿产品销售价

格（坑口价，不含税）：饰面用大理石荒料 600.00元/立方米，建筑石料

用大理石 30.00元/吨。

经调查，评估人员认为上述价格可以综合反映该矿资源禀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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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地同类矿产品市场销售价格平均水平。

则评估确定的矿产品价格（坑口价，不含税）：饰面用大理石荒料

600.00元/立方米，建筑石料用大理石 30.00元/吨。

又根据《资源储量报告》矿石的荒料率为 21.80%，年生产规模为

2.00万立方米/年，则年产饰面用大理石荒料为 0.44万立方米，矿石体

重为 2.72t/m3，则建筑石料用大理石为 4.21万吨【（2-0.44）×2.7】。

假设本矿生产的矿产品全部销售。

则：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年产量×销售价格

＝0.44×600+4.21×30

＝390.36万元

则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合计为 390.36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三。

11.8固定资产投资及更新改造资金的确定

（1）固定资产投资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依据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矿山设计等资料中的固

定资产投资数据，确定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时，合理剔除预备费用、征

地费用、基建期贷款利息等，作为评估用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包括分部

工程费用（如开拓工程、设备、房屋建筑物）和其他费用。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开采设计

方案》设计矿山投资为 338.22万元，（其中开拓工程 20.00万元，房屋

建筑物 20.00万元，机器设备 200.00万元，其他费用 78.22万元，土地

征收费用 20万元）土地征收费用列入无形资产投资，则固定资产投资

为 318.22万元（其中开拓工程 20.00万元，房屋建筑物 20.00万元，机

器设备 200.00万元，其他费用 78.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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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开采设计方案》设计的

生产规模为 1.55万立方米/年，现生产规模为 2.00万立方米/年，则固定

资产投资按相对应生产规模进行调整，调整幅度为 2.00÷1.55=1.29，则

固定资产投入为 318.22×1.29=410.50万元（其中开拓工程 25.80万元，

房屋建筑物 25.80万元，机器设备 258.00万元，其他费用 100.90万元），

其他费用按项目内容分摊至开拓工程、房屋建筑物和设备。则本次

评估固定资产投入为 410.50万元（其中开拓工程费用 34.21万元，房屋

建筑物 34.21万元，机器设备 342.08万元）。固定资产在基准日投入。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详见附表四。

（2）更新改造资金的确定

房屋建筑物和设备采用不变价原则考虑其更新资金投入，即设备、

房屋建筑物在其计提完折旧后的下一时点（下一年或下一月）投入等额

初始投资。

按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及有关部门的规定，结合该

项目的特点、服务年限等，本次评估确定房屋建筑物和设备分别按照 30

年、15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净残值率统一确定为 5%。则房屋建筑物

及机器设备不需投入更新改造资金。

（3）回收抵扣设备进项税额

根据 2008年 11月 10日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

条例》，自 2009年 1月 1日起，新增设备投资的进项税额可予抵扣，

税率为 17%。上述投资金额未扣减进项税额，本次评估采取实际可抵扣

时以回收现金流的形式考虑进项税的抵扣。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及《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15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16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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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日后取得并在会计制度上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以及 2016年 5

月 1日后发生的不动产在建工程，其进项税额应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分

2 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一年抵扣比例为 60%，第二年抵扣比例为

40%，税率为 1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8]32 号《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

的通知》，从 2018年 5月 1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

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7%和 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6%、10%。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号，从 2019年 4

月 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

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年抵

扣。

上述投资金额未扣减进项税额，本次评估采取实际可抵扣时以回收

现金流的形式考虑进项税的抵扣。

2023年、2024年、2025年各回收设备及不动产进项税额 19.06万

元、23.41万元、8.16万元。

11.9无形资产投资

根据开采设计方案土地征用费为 20.00 万元，则无形资产投资为

20.00万元，无形资产投资于建设期均匀投入。

11.10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根据《矿业权评

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本次评估采用扩大指标估

算法估算流动资金。

非金属矿企业流动资金估算参考指标为：按固定资产投资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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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估算流动资金，鉴于目前国内的经济环境，报告中的固定资产投资

额资金率按 10%估算，则流动资金为：

流动资金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资金率

＝410.50×10%

＝41.05（万元）

流动资金在评估基准日投入，评估计算期末回收全部流动资金。

11.11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成本费

用参数，可以参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矿

山设计等资料中的相关数据分析确定。

根据《开采设计方案》饰面用大理石荒料成本费用为 500.00元/立方

米，建筑石料用大理石成本费用为 20.00元/吨，则综合成本费用为 50.64

元/吨，本次评估进行科目明细细分后，成本费用见下表：

成本费用明细表

项目名称 （元/吨） 备注

1.外购材料 17.26 不含税

2.外购燃料及动力 21.00 不含税

3.职工薪酬费 2.41

4.折旧费 5.51

5.安全费用 1.41

6.修理费 0.68 不含税

7.其他制造费用 0.36

8.管理费用 0.48

其中：摊销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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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管理费用 0.48

9.销售费用 0.66

10.合计 49.77

本次评估根据总体方案、国家有关税费政策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

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确定各项成本费用。

根据制造成本法，总成本费用由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和动力费、职

工薪酬费、折旧费、维简费、安全费用、修理费、其他制造费用、财务费

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构成。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摊

销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和财务费用确定。（详见附表五、附表六、附表

七）。

总成本费用由外购材料费、外购燃料和动力费、职工薪酬费、折旧

费、维简费、安全费用、修理费、其他制造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

其他费用构成。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

费、摊销费和财务费用确定。

各项成本费用确定过程如下(以下单位成本费用为单位原矿成本费

用)：

11.11.1外购材料

本次评估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开采设计方案》及周边类似矿山的开

采成本，确定单位外购材料费为 17.26元/吨（不含税）。则：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材料费＝年产量×单位外购材料费

＝5.40×17.26＝93.20（万元）

11.11.2外购燃料及动力

本次评估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开采设计方案》及周边类似矿山的开

采成本，确定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费为 21.00元/吨（不含税）。则：

正常生产年份动力费＝年产量×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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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21.00＝113.40（万元）

11.11.3职工薪酬费

本次评估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开采设计方案》及周边类似矿山的开

采成本，确定单位职工薪酬费为 2.41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职工薪酬费＝年产量×单位职工薪酬费

＝5.40×2.41＝13.01（万元）

11.11.4折旧费

固定资产折旧根据固定资产类别和财税等有关部门规定、《矿业权

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用年限法计算折旧，本次评估重新计算折旧，

评估确定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为 30年、残值率为 5%，设备折旧年限平

均按 15年、残值率为 5%。

大理石矿不计提维简费，本项目开拓工程按本次评估计算的矿山服

务年限 3.46年计提折旧，不留残值。

固定资产的折旧和残（余）值回收情况详见附表五。

经测算，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合计为 28.83万元，单位折旧费为 5.51

元/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房屋建筑物余值 30.79 万元，机器设备余值

232.33万元。

11.11.5维简费

大理石矿不计提维简费，本项目开拓工程按本次评估计算的矿山服

务年限 3.46年计提折旧，不留残值。

11.11.6安全费用

依据财政部、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

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企[2012]16号），非煤矿山开采企业

依据开采的原矿产量按月提取。非金属矿山，其中露天矿山每吨 2元，

地下矿山每吨 4元。本矿为露天开采非金属矿山，确定单位安全费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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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吨，据此确定单位安全费用为 2.0元/吨。

则，正常生产年份安全费用＝年产量×单位安全费用

=5.40×2.00＝10.80（万元）

11.11.7修理费

本次评估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开采设计方案》及周边类似矿山的开

采成本，确定单位修理费为 0.68元/吨（不含税）。则：

正常生产年份修理费＝年产量×单位修理费

＝5.40×0.68＝3.67（万元）

11.11.8财务费用

本次评估财务费用按照《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及采矿权评估规定计算。

本矿所需流动资金为 41.05万元，设定资金来源 70％为贷款，按现

行 1年期贷款利率 4.35%计算，则单位财务费用为：

单位财务费用＝41.05×70％×4.35%÷5.40＝0.23（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财务费用＝年产量×单位财务费用

＝5.40×0.23＝1.24（万元）

11.11.9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由矿产资源补偿费、摊销费及其他管理费用组成。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地方税务局《关于广西资源税改革有关

事项的通知》（桂财税〔2016〕18号），自 2016年 7月 1日起，广西资

源税应税产品的具体适用税率，按本通知所附的《资源税税目税率明细表》

执行。与此同时，将全部资源品目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停止征收

价格调节基金。本矿单位原矿矿产资源补偿费为 0。

根据《开采设计方案》及周边类似矿山本次评估确定单位其他管理费

用为 0.48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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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摊销费为 1.07元/吨。

因此，本次评估确定单位原矿管理费用为 0.48+1.07=1.55元/吨。

则：

正常生产年份管理费用＝年原矿产量×单位管理费用

＝5.40×1.55＝8.37（万元）

11.11.10销售费用

本次评估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开采设计方案》及周边类似矿山的开

采成本，确定单位销售费用为 0.66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销售费用＝年产量×单位销售费用

＝5.40×0.66＝3.56（万元）

11.11.11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综上所述，则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为：

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职工薪

酬费＋折旧费＋维简费＋安全费用＋修理费+其他制造费用+财务费用+

管理费用+其他费用

= 278.04（万元）

折合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51.66元/吨。

年经营成本＝总成本费用－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财务费

用

＝242.19（万元）

折合单位经营成本为 44.85元/吨。

11.12销售税金及附加

销售税金及附加估算情况详见附表八。

本项目的销售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资源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应交增值税为税基。根据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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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号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按税务

部门核定，考虑本矿所在地情况，确定城市维护建设税率为 5%；根据

国发明电[1994]2号文件《关于教育费征收问题的紧急通知》，确定教

育费附加率为 3%；根据财政部财综[2010]98号《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

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确定地方教育费附加率为 2%。

11.12.1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

依据 2008年 11月 10日修订颁布、2009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确定销项税率为 17%，以销售收入为税基；

进项税率为 17%，以设备购置费用、外购材料费、动力费为税基。

根据 2008年 11月 10日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

例》，自 2009年 1月 1日起，新增设备投资的进项税额可予抵扣，税率

为 17%。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号)，修理费的进项税额可予抵扣，税率为 17%，

以修理费为税基。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18]32 号《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

通知》，从 2018年 5月 1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

口货物，原适用 17%和 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6%、10%。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从 2019年 4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年增值税销项税额＝销售收入×销项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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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36×13%＝50.75（万元）

年增值税进项税额＝（年材料费＋年动力费+年修理费）×进项税率

＝(93.20+113.40+3.67)×13%

＝27.34（万元）

年应交增值税额＝年销项税额－年进项税额

＝50.75－27.34

＝23.41（万元）

11.12.2城市维护建设税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

＝23.41×5%＝1.17（万元）

11.12.3教育费附加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年教育费附加＝年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率

＝23.41×(3%+2%)＝1.17（万元）

11.12.4资源税

根据 2020年 7月 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资源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规

定，大理石的资源税征收以年销售收入为基数，适用税率为 6.0%。因

此，确定本矿的单位原矿资源税 4.34元/吨。

则正常生产年份资源税的资源税：

年资源税＝年产量×单位资源税税额

＝5.40×4.34=23.44（万元）

11.12.5销售税金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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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销售税金及附加合计＝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资源税

＝1.17＋1.17＋23.44

＝25.78（万元）

11.12.6所得税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 20100-2008）》，企业所

得税，统一以利润总额为基数，按企业所得税税率 25%计算，不考虑亏

损弥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抵扣等税收优惠。

依据 2007年 3月 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号公布、自 2008

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率

为 25%。

正常生产年份具体计算如下：

正常生产年份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销售税

金及附加

＝390.36－278.04－25.78

＝86.54（万元）

正常生产年份所得税＝年利润总额×所得税税率

＝86.54×25％＝21.64（万元）

11.13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折现

率计算如下：

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

其中，无风险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

银行存款利率来确定，本次评估按 2022年五年期国债利率确定无风险

报酬率为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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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报酬率包括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

经营风险报酬率。根据该矿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确定生产阶段风险报

酬率为 0.65%、行业风险报酬率为 1.80%、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为 1.40%，

采用风险累加法估算，确定风险报酬率为 3.85%。

据此，确定本次评估的折现率为 7.37%。

12．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是基于下列基本假设而提出的价值咨询意见：

（1）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

遵循的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采选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

重大变化；

（2）以设定的评估计算年限、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及开发技术水平以及市场供需水平为基准；

（3）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价格、成本费用、税率及利率因素

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5）无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6）本评估结果是根据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公允价值，没有考虑

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

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

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若上述述假设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13．评估结论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

在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以及充分了解和核实、分析评

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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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计算和验证，确定柳城县寨隆镇寨隆村妙景屯大理石矿采矿权【评

估计算年限为 3.46年、拟动用可采储量 6.92万立方米（折合 18.68万吨）】

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人民币 98.72万元，大写人民币玖拾捌万柒仟贰

佰元整。

14．特别事项说明

提请报告使用者在使用该评估结论时注意以下事项：

（1）因采矿权人未提供缴纳采矿权价款有关资料，本评估机构未

能确定本矿截至评估基准日是否已足额缴纳采矿权价款；

（2）根据采矿权人的承诺，截至评估基准日该矿业权无抵押、担

保或其他可能引起产权纠纷的情形。

（3）本评估报告部分事项依据了委托人、采矿权人所提供的有关

文件材料，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合

法性、完整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4）在本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如果采矿权所依附的矿产资源储量

发生明显变化，或由于矿山扩大生产规模或追加投资随之造成采矿权价

值发生明显变化，委托人可委托本评估机构按原评估方法对评估结果进

行相应的调整；如果本评估项目评估所采用的价格标准或税费标准发生

不可抗逆的变化，并对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可及时委托本

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价值；

（5）矿业权评估结果是基于一般市场条件，由注册矿业权评估师

对矿业权在特定交易目的、确定时点的价值估计数额，质、量均不等同

于矿业权实际成交价格。实际成交价格是交易双方对矿业权交换价值认

可的结果。矿业权评估结论不作为矿业权实际成交价格的保证；

（6）报告使用者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正确理解并合

理使用矿业权评估报告，否则，评估机构和执业矿业权评估师不承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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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法律责任。

15．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矿业权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人，但提请注意以下使用限制：

（1）本项目评估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3年 2月 28日。

（2）本评估报告只能由在业务约定书中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

（3）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4）本评估机构只对本项目评估结论本身是否合乎执业规范要求

负责，而不对矿业权定价决策负责；

（5）除法律法规规定、相关当事方另有规定或约定外，未征得矿

业权评估机构同意，矿业权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

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6．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为 2023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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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法定代表人（签字）：

执业矿业权评估师（签字）：

执业矿业权评估师（签字）：

广西金土矿业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